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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166  证券简称：申万宏源  公告编号：临2024-86 

 

申 万 宏 源 集 团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12月19日14:30。 

（2）A股网络投票时间：网络投票系统包括深圳证券交易所交

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12月19日9:15-9:25，9:30-11:30

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2024年12月19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19 号公司会议

室。 

3.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

式。 

4.召集人：申万宏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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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主持人：黄昊副董事长。 

因工作安排原因，董事长刘健先生不能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由黄昊副董事长主持本次股东大会。 

6.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1,415 位，代表股份数

15,798,832,156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3.0945%，其中，出

席本次会议的 A 股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1,414 位，代表股份数

15,642,276,28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2.4693%；出席本次

会议的 H 股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1 位，代表股份数 156,555,876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252%。 

A 股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

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

表计 1,411 位，代表股份数 2,812,552,417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11.2323%。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6 位，代表股份数

12,773,744,243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1.0135%。 

3.通过网络投票出席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的股东 1,409位，代表股份数 3,025,087,913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0810%。 

4.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 10 位，出席 5 位，刘健董事长、张英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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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一心董事、杨小雯独立董事、赵磊独立董事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

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 5 位，出席 4 位，邹治军监事因工作原因未

能出席本次会议； 

（3）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

次会议。 

公司聘请的律师及香港中央证券登记有限公司相关人员出席本

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记名投票

表决。本次会议议案为非累积投票议案，均获得通过。 

议案

编码 

议案 

名称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是否

获得

通过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1.00 

关于与中

国建银投

资有限责

任公司续

签证券与

金融类产

品、交易

及服务框

架协议的

议案 

A 股 4,021,603,853 99.9066 3,002,293 0.0746 756,660 0.0188 

是 

H 股 156,546,276 99.9939 0 0.0000 9,600 0.0061 

合计 4,178,150,129 99.9099 3,002,293 0.0718 766,260 0.0183 

2.00 

关于为宏

源 恒 利

（上海）

实业有限

公司提供

担保的议

案 

A 股 15,624,329,759 99.8853  16,573,720 0.1060  1,372,801 0.0088  

是 

H 股 155,227,928 99.1518  1,318,348 0.8421  9,600 0.0061  

合计 15,779,557,687 99.8780  17,892,068 0.1132  1,382,401 0.0088  

3.00 
关于选举

公司董事

A 股 15,627,479,844 99.9054  13,015,922 0.0832  1,780,514 0.0114  

是 

H 股 149,929,121 95.7672  6,617,155 4.2267  9,600 0.0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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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议案 合计 15,777,408,965 99.8644  19,633,077 0.1242  1,790,114 0.0113  

1.议案 1.00 为关联/连交易议案，有关股东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

任公司（持有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100%的股份）、中国建银

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回避表决，其持有的 11,616,913,474 股股份不计入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 

2.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

人数总计不得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三、A 股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A 股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

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议案

编码 

议案 

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1.00 

关于与中国建银

投资有限责任公

司续签证券与金

融类产品、交易

及服务框架协议

的议案 

2,808,793,464 99.8664 3,002,293 0.1067 756,660 0.0269 

2.00 

关于为宏源恒利

（上海）实业有

限公司提供担保

的议案 

2,794,605,896 99.3619 16,573,720 0.5893 1,372,801 0.0488 

3.00 
关于选举公司公

司董事的议案 

2,797,755,981 99.4739 13,015,922 0.4628 1,780,514 0.0633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颐合中鸿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夏军、孙亚玲 

（三）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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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集人员资格、出席列席

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一）股东大会决议； 

（二）律师法律意见书； 

（三）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申万宏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19日 

 

 

 


